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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若
愚

阮
宗
豪 

余
炳
坤

黄
浴
世 

Si 儒S
 

羅
月
池 

雷
夢
熊

西
文
主
任 
温
金
有 

• 

葉
求
鏗 

理
財
主
任 
後
裘
 

交
際
主
任 
黃
文
甫

陳
宜
順 

宣
傳
主
任 
林
杏
舉

顏
敬
初

科
員

科
員 

科
員

科
員

。駐雲高華全坎台备親 

籌備處職員表

正
處
長
陳
宜
耀
 

文
書
主
任 
南
漢

黄
寄
生

副
處
長
葉
求
茂 

科
員 
雷
卓
平 

811
炳S
 

許
昌
平

總
幹
事
副
孔
正
 

招
待
主
任
斎
帆

伍
發
育

周
未
肥 

裝
飾
主
任 
黃
雲
晃

趙 
田 

筵
席
主
任 
李
日
如

黃
昭
立

麥
衍
協

幹
事 
黃
家 »
 

科
員 
余
玉
中 
林
立
寛 

黃
錦
成 
蔡
英
秋 

馬
一
矍

李
梓
良 
禺
德
洽 

胡
洽
 
鄺
光
良 

科
員 
黃
景
仁 
甄
志
慶 

張
惠
介 
李
祝
來 大會 一

雷
家
奕 

謝
燊
一

樓下平活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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鞋靴衫褲 
均有平貨

快來 
快來

附
簡
章
如
左

一)
名
稱
駐
 1
高
華
人
易
懇
親
大
會
第
偏
處 

l
貳)
會
址 
坎
拿
大
雲
高
華
埠

-
附
說
明)
懇
親
大
會
初
由
城
滞
會
館
發
起
旋
由
雲
城 

兩
埠
會
館
執
事
賢
席
會
繕
於
城
埠
遂
議
决 

移
入
雲
埠

(
三)
*
捐
經
費(
分
甲
乙
兩
種) 

甲
，額
捐)
凡
在
坎
屬
台
僑
年
滿
十
人
歲
以
上
者
每
名
顧 

捐
懇
親
會
費
宣
元 

乙(
樂
捐)
凡
邑
塞
心
樂
助
懇
親
會
費
者
登
報
表
揚
如 

捐
拾C
以
上
者
獎
金
質
章
以
留
紀
念 

四)
會
期 
民
國
廿
年
拾
壹
月
廿
九
日 

(
五)
各
埠
代
表
來
往
舟
車
費
由 «
備
處
津
貼 «
半 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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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弟
因
年
老
病
多
操
作
無
能
幸
蒙
夏
城
致
公
堂
手
足
提
議
向 

加
屬
致
公
堂
與
達
權
社
手
足
捐
助
舟
費
又
得
夏
城
僑
梓
與
兄
弟 

過
愛
協
同
發
部
在
部
近
各
埠
復H
励
捐
建
此
捐
得
大
款
舟
資
有 

一
賴
俾
得
歸
家
團
叙
不
特
弟
感
德
靡
旣
而
弟
之
家
人
亦
拜
賜
良
多 

吳
茲
値
行
期
匆
迫
未
能 
一 
一
踵
門
握
手
致
謝
抱
懒
殊
深
謹
綴
言 

"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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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片
打
東
街
一-
百
六
十
八
辨
門
牌
之
紐
約
西
餐
館
原
日
係
馬 

善
允
等
集
合
股
東
備
資
創
立
茲
因
批
期
已
滿
由
股
東
大
會
議
决 

將
此
間
餐
館
生
意
全
盤
像
私
什
物F

應
訂
價
招
新
人
出
賣
投
充 

以
價
高
者
得
今
由
協
勝
堂
出
資
投
得
訂
明
準
於
九
月
拾
五
號
在 

餐
館
内
當
衆
交
易
淸
楚
如
紐
約
西
餐
館
有
欠
到
中
西
各
人
債
項 

以
及
各
股
東
個
人
有
連
帶
手
續
未
清
者
婿
依
交
易
時
期
到
來
理 

.安
爲
要
如
不
聲
明
者
乃
係
自
煥
交
易
之
後
協
勝
堂
槪
小
負
責
特 

此
聲
明

民
國
廿
年
九
月
拾
號

協
勝
堂
預
啟

◎
片磨珠致公堂啓事 

敢
者
本
堂
選
出
當
年
正
會
長
周
瀬
君
今
因
事
豪
他
坤
不
能
遙 

理
會
務
當
衆
吿
辭
茲
已
開
會
通
過
由
副
會
長
林
炯
立
君
曹$
 

會
長
職
特
喜
農
筋
各
毋
效
公
總
分
堂
胃
傲
分
社
嗣
後
凡
有 

關
於
本
堂
公
函
析
覆
會
長
林
烱
立
書
記
谓
缪
兩
君
接
也
成 

也
謹
此
佈
吿.

片市左珠致公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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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
愼
比
公
司 

留護夾佐治街
J1

專
製
各
種
右
碑 

價，銀
非
常
相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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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
◎
卡城聲停止遊埠勸銷專員 

售券佈吿
因
爲
智
惠
棍
依
胃
認
專
員
行
騙
，

本
校
前
日
爲
利
便
各
埠
僑■

券
起
見
；
特
囊sgses

 

往
貪
向
僑
胞
勤
銷
獎
券
：
原
是
法
良
意
美
，.
乃
昆
省
*

 

埠
僑
胞
揭
破
棍
徒
馬
智
惠
售
僞.券
行
解
之
後..*
校
即
通
函
备
一 

,
埠
及
登
吿
白
精
僑
胞
慎
防
之
；$
 又
接
沙
省
參
近.BI

架.
切 *
一 

.
羅
篇
永
等9^

僑
胞
函
吿
，該58^

乂
冒
名
盘.
非
之
不
翻
森
施 

埠
竟
胃
認
本
校
遊
座
勘
谓
胃
疊
為/
査
本
校
前
曾1^881  

君
*$ 往
卑
詩
省
：
如
笠
巴
市
篤•
温
寧.
籍
値
9$

1|
碾M
及s

省
四
膚
各
埠.
他
已
囘^8

中
餘
天.
並
辘
往
沙
省*

事一".^  

本
校
以
該sslM

ew

員
名
義
行
騙
：
乃
不
得
已
特•

«: 

遊
埠
動
谓 *
 員
除
君
由
往
各
维
售
券
：
待
他
日®
^
^
 

歸
案
豁
辦/
 :/
再
令
專
員
出
發
：
如
各
僑
胞
新
心義手心挪 

助
本
校
：
請
譽
寄
來
本
校
或
向
各
埠
代
理
處
購
取■.
以
免编 

視
徒
所
準手̂
^
實
疝
欠
栗 

^
一期埠售券。.及其券腐在11< 

^
^
一̂̂
^
一̂̂
^

當m
 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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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

一
爨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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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

/

極
爲
黑
暗
莫
辨 ♦
惟
曾
履
任
市
警
衙
當
为
朗 

譯
之
華
人
黃
益
「譯
曾
」、。報
吿
被
人
用 ®
器
重 

擊
頭
部
。。惟
傷
非
重
云
。 

一 

■
加
商
會
要
求
改
善
東
亞
電
報
價 

一 

沙
喜
振
打
埠
拾
日
電"
加
拿
大
各
商
會6

C

現 

在
本
埠
開
週
年
大
會
議
。，討
論
全
加
各
匾
商
務 

間
題
：今
日
通
過1g<

—使
加
拿
大
總
商
會
。。 

向
加
宰
相
班
諾
氏
、及
商
務
部
大
臣
市
的
連
氏
、 

要
求
設
法
將
達
東
亞
之
電
報
價
改
善
。，據
稱
由 

卑
詩
省
達
東
亞
之
電
報
價
二
比
由
舍
路
達
東
亜 

之
電
報
價 
每
字
較
高
五
仙
。'
而
由
雲
高
華
埠 

一、或
舍
路
埠
、達
三
藩
市
之
電
報
價
則
相
同"
雲

一
五
点
設
筵
叙
慶
？
如
有
介
紹
新
進
會
員
。。及赴一 

一
宴
者
扌
皐
日
報
名
，並
希
周
時
躍 9
貴
臨 
參一 

一觀*
^

盼
；
致
公
堂
啟

.-..:■
有

E

老
曝
於
住
房 

一̂>
昨
日
戰
吿V
。星
期
四
日
下
午
。發
見
住
佐 

落

二

o
七
號
。有
老
年
尊
人
雷
可
『譚
音 

二
兄
於 

«-.住
房
內
。。簪
是
年
老
血
衰
。"
自
然 

一而死 
。現
將
屍
首
運
往
市
驗
屍
所
售
。。

0
華
少
年
果
因
肿
經
亂
投
水
耶

一
敬
敢
者
前
蒙
圣
詩
省
政
府
批
準
售
任
何
國
人 

得
享
受
政
府
賑
清
事
致
函
領
事
館S
周
領
事
通 

吿
我
靈
照
前
往
添
間
頓
街
夾
井
市
磨
街
角
之 

賑
清
局
薪
候
賑
據
簿
局
人
員
稱
凡
失
業
者
要 

有
實
業
人
担
保
證
明
確
駐
本
埠
有 
一 年
以
外
方 

准
我
等
自
間
確
無
能
求
有
實
業
者
担
保
證
明
故 

迫
求
執
事
等
段
法
以
求
達
到
得
享
政
府
賑
濟
目 

的
免
受 «
寒
實
爲
公
便
此
致
中
華
會
館
總
理
葉 

一
求
茂
書
記
譚is

三
先
生
鈞
鑒
候
賑
者
夏
有
四

一5■

一百
、。住
布
罅
海
港
邊
岸
。。撈
獲
之
少
一
拾 
一，人 

一
年
黑
陳
道
被

E  譚
音
」屍
首
。昨
日
下
午8
由
■
中
華
會
館
復
函
錄
下 
逕
復
者
昨
接
函
稱
前 

往
卑
詩
省
政
府
賑
濟
失
業
工
人
部
登
計
該
登
記

一
階
審
官
開
善
屍
。判
决
死
者
是
因
神
經
錯
乱 

&
 水
目
盡
之
惟
訪
左
襄
人C
則
死
者
名
銳
韜0 

一
據
最
近
報
吿"
。昨
日
驗
屛
時
」。有
証
人
供
稱
死 

着
向
在
加
蘭
護
街
二
七
二
三
號
之
華
人
瓜
菜
店 

一當工一 
未
溺
罪
之
前
數
日
。，曾
向
某
讓
人
燕
梳 

兩
記
購
得
人
壽
藏
植
云.
。

一 

。
外
埠
僑
胞
助
賑
之
熱
心 

一
本
埠
中
書
舘 
。昨
日
接
到
埠
外
僑
胞
捐
助
賑 

一欺
41 元 
，並
將
其
原
函
抄
錄
於
下 

一中SW

緒
先
生
息
。。昨
閱
報
載
會
舘
諸
君 

一
發
起
籌
眼
祖
國
水
災
之
難
民
，。足
見
諸
先
生»
 

一
愛
爲
懐 "
感
嫁
任
抱 
今
央
情
浩
大
。。、非
急
行 

一
餐
就
振
濟
彳
恐
難
民
等
斂   

61
坐
而
費
者
。。更 

一
不
知
千
千
离 «
、。我
亦
同
胞
一份
責
任•
。志
欲 

一
相
助
：
而
力
無
能
。，盟
假

S®

数
月
一C至
今

員
要
求
有
實̂
^
担
保
證
明
之
方
許
登
記
等
情
一
埠
及
舍
路
埠
、達
東
亞
之
電
報
價
亦®
相
等
云

，本
會
館
聞
訊
昨
卽
变
除
員
前
往
振
務
部
査
問

|

■
愴
斃
黃
續
燕
之
兇
犯
具
保
釋
出 

據
稱
凡
失
業
工
人
到
求
註
册
如
駐
本
埠
有
一
年
一
芝
城
訊

C

槍
斃
黃
唐
燕
案
之
兇
犯
補
諾
勞
地
。c 

之
時
期
且
須
用
有
實
業
之
人
或
團
体
証
明
之
方
卽
阿
占
之
父
、C
H

前
曾
札
驗
屍
官
認
理
其
犯
頤 

許
登
記
不
論
東
亜
人
或
白
人
「W

5

等
待
遇
非
一
等
殺
人
罪
。
押
在
監
獄
。不
准
保
釋
。
各
情
已 

獨
施
之
于
華
人
凡
註
册
後
恃
有
工
做
時
然
後
通
一
誌
前
報
，但
該
犯
神
通
廣
大 
多
方
運
動
。
昨

知
其
人
前 6
 工
作
工
金
典
白
人
同
等
此
種
手
續 

本
係
省
政
府
與
市
政
府
酌
定
之
辦
法
云
據
此
鼓 

敕
濟
失
業
工
人
部
此
舉
非
獨
向
我
邦
人
而
殽
我 

僑
失
業
如
往
登
記
可
求
貴
團
体
或
親
友
証
明
之

日
下
午
竟
以
五
萬
元
保
單
繹
出
在
外
候
審
。
隨 

即
立
在
其
永
活
街
之
餐
館
門
首
許
久
。
尙
公
然 

一
談
笑
自
若
：
見
者
莫
不
驚
訝
云

■
古
巴
華
僑
紀
功
碑
已
開
工 

' 

亞
灣
訊
；
建
築
華
僑
助
古
獨
立
紀
功
碑
。
奠
基

以
待
救
済
可
也
此
致"
。周
道
袞
先
生
：
主
席
葉
一

求
茂
。。書
記
譚
冠
二
一

。
加
全
皇
后
輪
載
往
遠
東
之
人
物 

詩
丕
亜
輪
船
公
司
加
拿
大
皇
后
船
。。於
今
朝
十

一
已
久
，。而
凌
使
及
建
碑
委
員
會
、。以
向
德
國
所

八
月
二
號
連
到
。
。
故

定
之
石
。
。
其
第

定
於
八
月
三
拾
一
日
開
工
二
以
便
從
事
建
築
。_ 

並
于 W
 

一 晚
在
使
館
開
委
員
會
議
』。討
論
開
幕
一 

辦
法
。。聞
開
幕
時
之
禮
式
如
何
，。或
宜
豐
宜
儉 

。，均
已
詳
細
討
論
，。商
定
妥
善
辦
法
云
：
將
來 

建
築
完
成
。開
幕
時
必
有
一
番
熟
鬧
矣 

■
否
决
納
沿
街
賣
柴
准
聲

仍
無
工
做
：幸
友
過
信   

8
@
費
。。替
敷
五
元 
一 点
，。由
本
埠
開
往
東
垄"
。載
去
人
客
七
百
數

寄
出
來
伸
彙
齊
何
囘
與
區
賑
濟
可
也 
一。

(
廣
東
人
付) 

-
此
信
由
制
孔
正
君
轉
交
中
華
會
舘
，
想
外
埠
僑 

胞
。對
於
祖
國
此
次
災
禍
之
惨
。。而
欲
解
囊
施 

、賑
者
正
多"
。但
因
有
苦
無
住
址
。。如
外
埠
僑
胞 

g
欲
助
漆
清
災
民
者0
。請
照
下
列
住
堪
寄
來 

AO 
茲
將/

住
用
錄
下

C
III

啬

SE  BEN
EVO

LEN
T  ASSN

-  

208  

Pender  

Street  

E.  

Vancouver-  

B
.  

C
.  

C
anada  

。
吳
建
械
判
决
非
正
式
入
口
者 

本
境
華
人
吳
建r
磬
音-
一。於
六
月
卅
號 
被
本 

*

居
局
拒
絕
代
之
誣
册
出
口
、、聲
律
師
向 

一
本
埠
大
衙
，
要
求
發
命
令
狀
。。迫
移
民
局
代
之 

一：S

册Q
昨
裁
判
官
匪
沙
氏
。。將
案
提
審"
由
吳 

一
建
及
另
兩
备
人
上
証
人
席
。供 

1$
吳
建
實
是 

一於」
九0
八
年
由
中
國
來
加
、
惟
移
民
局
則
供 

一
言
吳
隽
並
非
其
稅
金
紙
所
書
明
之
吳
建 
。裁
判 

官
卒
判
决
移
民
局
方
面
勝
利
。。不
角   

@
命
令
狀 

迫
移.民
同
爲
之
註
册
出
口
』。現
移
民
局
旣
以
吳 

惠
實
非 

4E
式
入
口
。。將
或
將
匕 8
出 «
:

不
准 

一
房
眷Q
7

一：
。
周
永
年
來
函
襄 

前
日$
詩
省
政
府
工
務
部
批 «
 
。凡
失
樂
工
人 

9
。不
諭
任
何
國
人90

W,
得
享
政
府
賑
濟
事
。。昨 

月
之
人
號
。「由
永
年 

*--■
失
業
工
人
。，前
往
該 

品«
 册
篇 

IKHC
已 ®- 
者
有
卅
五
人Q
。至
九
號
又 

無
領
四
中
餘
人
前
往 ®
局
。。船
至
十
三
人
時
。。 

酸
局
人
員
不
忽
接
政
府
命
令
。。凡
矢
業
誌
册
候 

眼
者
三
須
曾
業
人 E
明
：
鼓
失
業
者
。。瓏at  

*
埠
存
壹
年
之
久   

^
及
藁
亦
有 

E  
年
以
外
者 

才
痛
了
其
後
之
三
十
咒
押
不
能 @
。。惟
現0
 

零
失
業
着
与
無
彼
求
有
質  

®

者
證
明
。。故
昨
九 

駅
恥
色
爽
栗
工
人
等Q
。聯
仝
上
書
中
華
會
館
。。 

睛
能
源
以
求   

@-到
受
眼
目
的V H
錄
其
書
於 

一筱*
以
饒
爵
也
談
事
者
：

1
名
。
其
中
有
前
任
駐
美
加
公
使 «
士
氏
夫
婦 

:
領
加
拿
大
代
表
團
赴
中
國
杭
州
，。參
加
第
四 

用
之
太
平
洋
會
議8
。據 «
氏
稱
，。太
平
洋
會
議 

將
大
部
份
討
論
中
國
現
在
各
種
情
狀
』。及
其
與 

太
平
洋
齊
各
國
之
關
係
。。此
外D

R

有
加
拿
大 

協
和
敎
莓
教
員
卄
餘
名
。"
亦
乘
加
皇
后
輪
分 

往
中
國
，高
属
、各
區
傳
道""
暹
邏
王
及
隨
從
數 

十
名
，3  

91: 於
域
埠
上
船
囘
國
云

域
埠
十
，日

電

；
本
：

:
今
朝
議
决"
。拒
絕

實
行
將
沿
街
賣
柴
者
；納
收
准■

之
特
別
附 

屬
例
，。據
報
吿
此
例
：
實
欲
爲
難
印
度
賣
柴
家 

而
設 
惟
市
參
事
有
名
數
以
爲
白
人
賣<<

 

亦
將
受
此
例
不
良
之
影
符
，故
結
果
学
數
否
决 

云
，。■

星
報
論
准
賑
東
亜
失
業
工
人
益
處 

滿
地
可
埠
訊
，。本
埠
之
星
報
。一
對
於
卑
詩
省
政 

府
。。於
去
月
間
發
令
不
准
東
亞
人
註
册
候
賑
事 

。
曾
發
言
論
大
斥
卑
詩
省
政
府
所
爲
之
非:
聲 

明
加
東
民
意
不
贊
成
此
種
所
爲
，。至
是
月
四
號 

;
卑
詩 省
政
府
果
轉
念
宣
佈
准
東
亞
失
業
工
人 

註
册
候
賑
。星
報
卽
乂
大
出
言
論
。大
槪
謂
「卑 

省
詩
政
府
今
准
東
亜
人
註
册
候
賑
、。不
但
大
有 

罐
於
卑
詩
省
。。雖
全
加
亦
受
良
好
之
影
响
。。蓋 

拒
絕
賑
濟
東
亞
失
業
工
人
。。不
但
背
犯
耶
穌
之 

根
本
規
例
。加
拿
大
與
東
亞
各
國
之
好
感
。亦
將 

因
之
滅
絕"
。且
東
亜
人
無
諭
倫
居
何
國
。，皆
能 

自
亍
供
給
其
貧
困"
。以
滿
地
叮
埠
而
諭
：
亦
有 

許
多
華
人
僑
居
於
此
：
而
向
來
埠
中
之
各
西
人 

慈
善
會"
。並
禾
見
有
華
人
向
之
求
賑
其
貧
困
。。 

，故
曾
卑
静
省
之
賑
濟
欺,
。將
不
大
受
東
亚
失 

業
工
人
所
支
用
：
卑
詩
省
取
公
道
而
行

00 
將
不 

便
其
資
欵
映
乏
二
而
反
使
東
亞
人
感
戴
；於
全 

加
前
途
大
有
利
益Jo

■
滿
地
可
埠
大
氣
反
常
大
熱 

滿
地
可
埠
拾 
一 日
電
。，本
綿
今
日
忽
然
大
氣
炎 

熱"
，比
暑
天
尤
覺
難
堪
。本
埠
有
市
民
兩
名
。 

竟
被
都
斃"
寒
暑
发
於
陰
處
示
八
拾
六
度-n
據 

氣
候
推
測
家
報
吿
。c

近
數
日
仍
然
天
熟
無
變
。。 

市
民
將
多
往
河
邊
乘
凉
云
。。

新

閹

•̂
念五祖起義盛况• 

温
汝
辟
函
、。敦
公
堂
於
月
之
七
號
：
舉
行
紀
念 

五
祖
起
義
典 8
 
二
是
日
天
朗
氣
淸
。一••惠
風
和
暢 

0
。堂
所
佈
置
春
悅
目:
修
高
懸
五
色
國
旗 

8
8
場
空
中
。。迎
風
招
展
；
下
午
各
昆
仲
衣
冠 

整
肅10
脚
翩 «
 止 
。叙
首
壹
堂
一C座
爲
之
滿
。。 

■
談
鴻
専
、歡
笑
自
如"
。至
六
時
大
農86 ,
、 

共
十
噂
。
各
昆
仲
分
次
就
座5
俄
而
冨
嘉 

殽
。。
。粉
陳
得
至
。。開
懐
暢
飮
：
酒
至
數
巡" 

首
由
副
會
長
林
題
燧
君"
。發
揮 

31
祖
之
歷
史
。 

講
明
洪
門
革
命
。及
五
一
祖
之
豐
功
偉
績
：献
酒 

三
杯
一
。繼
由
社
長
何
春
霖
君
二 

116 勉
各
昆
伸
固 

結
團
体"
和
裏
共
濟 
。同
心@
福"
爲̂

^
 

酷
展•
。爲
國
家
謀
治
平
。。次
誚
關
强
君
菁
。。 

大
意
勸a
 仆
昆
仲
羣
策
羣
力
。
打
倒 
一 党
婆

M. 

。
實
現
民
主
政
體
爲
目
的
。。隨
後
各
昆
仲
相
繼 

演
説
。r
鴻
詞
偉
冷
。•
娓
娓
動
聽
。。毎
次■

掌 

聲
建
于
堂
外P
飮
至
酒
酣
時"
均
以
拇
戦
肪
慶 

。。後
善
爲
畢
。盡
欣
始
散:
洵
盛
會
也
。 

.■
宛
璋
華
圖
發
生
槍
聲

宛
汝
辟
十
呈
日
電3
昨
晚
日
落
俊?
。本
埠*
區. 

發
生 
II 聲4

响/
市
警
四
出
調
查
後
。仍
未 

探
悉
誰
人
放 »
。。及
有
無
彼
槍
傷
者
、。其
情
狀

伍馬李馬林黃 

善大lit恒生 
予諄庵兆源元


